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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财政投入方式  引导产业高效发展
重庆市人民政府

等问题。重庆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求，2014年6月设

立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撬动庞大的社会

资本，形成支持“双创”的乘数效应，将

大量社会闲散资金引入实体经济领域。

基金募集：统筹存量、带动增量 

重庆每年直接用于扶持产业发展

的财政资金近80亿元，通过整合工业、

农业、科技、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专

项资金15亿元，新增预算安排10亿元，

初步规模为25亿元，几年内形成100亿

元以上的产业引导母基金。除财政直接

出资外，由母基金出资20%—30%，与

社会上各基金公司合作，成立不同的专

项股权投资基金，按照“同股、同权、同

回报、同进退”原则，广泛吸引银行投

资基金、商业保险基金、央企资金、外

资、民间大额资金等社会资本，最终形

成规模500亿元以上的产业引导基金。

基金运作：遵循市场、专业管理 

产业引导基金实行所有权、管理权

分离，发起设立、投资管理、到期退出

等按市场化原则运作。成立引导基金工

作协调小组，由财政、发改、经信、科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亿

万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扩大就业之

本、藏富于民之道，对于加快经济结构

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

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一直以来，政府扶持产业发展主要采

取财政专项资金直接补助企业的方式，

这对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转型升级发挥

了引导和推动作用，但也积累了资金分

配行政化、项目安排散而乱、绩效监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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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等12家主管部门组成，其职责是对

投资方向的把握，相关政策及资源的配

置，不对具体项目进行干预。组建引导

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分别由市财政、证监部门的业务处长

担任，并脱离行政身份。专业管理团队

从社会上择优聘用，负责引导基金日常

运营管理。成立评审专家委员会和项目

投决委员会，由产业技术专家、私募基

金专家及主管部门代表组成，“跟谁合

作”、“向谁投资”不由政府定，转交熟

悉市场规则和项目前景的管理人决策，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基金投向：主导产业、薄弱环节

将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业创

新、发展新兴产业作为基金投资主要方

向，并从项目初创期、成果转化期、快

速成长期、计划上市期、并购重组期等

五个环节入手，提供全覆盖、针对性、

差别化投资扶持。产业引导基金主要支

持工业、农业、科技、现代服务业、文

化和旅游等6个领域。明确划定投资的

“边界”，专项基金参股不控股，不得从

事贷款、股票、期货、房地产、企业债券

和金融衍生品等投资。投资的项目中，

既有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发

动机等上市公司的成熟项目，也有创新

型、初创期的中小企业，侧重帮助解决

资金瓶颈，培育孵化上市。

基金控制：防范风险、注重绩效

出台引导基金财政出资资金管理办

法，市财政根据年度投资计划落实资金

预算，实行专户管理，托管银行负责资

金拨付和结算等日常工作，每季度提交

监管报告。按照既保障政府资金保值增

值也“让利于民”的原则，明确规定专项

基金的存续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存续

期满后，采取独立IPO、资产并购、股权

转让、股权回购、到期清算等方式退出，

避免与企业长期争利。风险防控上，基

金募集坚持“四个不搞”：不以P2P方式

搞众筹、不搞乱集资、不搞股转债和债

转股、不搞信托融资和银行资金通道业

务，资金使用坚持“四个不投”：不炒二

手房、不炒外汇、不炒股票、不放高利

贷，守住了不发生金融风险的底线。绩

效考核方面，对专项基金投资方向、放

大效应、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开展绩

效评价。比如工业专项基金，重点看是

否投入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延长产业

链、打造产业集群、增加就业的项目。

对资金绩效差、使用出现违法违规和偏

离政策导向的，按协议终止合作。

经过一年多运作，重庆股权投资

基金模式成功吸引了九鼎投资、英飞尼

迪、招商局等10余家国内外优秀私募团

队，现已形成三大体系：其一，市财政

每年出资25亿元，与基金团队募集到的

社会资金同步到位，形成了21支、200

亿规模的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已投

资34个项目、30亿元，既有泰克环保

这种行业细分领域中的创新型、成长型

中小企业，也有力帆新能源汽车这类上

市公司的成熟期项目。其二，市财政及

市属国企出资认缴255亿元，以1:2左

右比例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形成800亿

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已投资100亿元带动项目投资400多亿

元。比如，支持惠科公司布局8.5代液晶

面板生产线，基金出资19.8亿元投资惠

科金渝公司、占股33%，撬动项目投资

120亿元。其三，特别针对初创企业，整

合财政专项资金和社会捐赠，设立10亿

元创业种子投资引导基金、10亿元天使

投资引导基金、10亿元风险投资引导基

金，对众创空间里的中小微企业进行全

程股权投资支持。三类基金各有侧重、

协同发力，不仅提高了政府性产业资金

使用效益，促进了政府行为方式转变，

还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优化了资源配

置，缓解了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实践表明，重庆产业引导基金能

够实现财政资金政策性和效益性的有

机统一。一是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益。通过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推动了财

政资金“化零为整”，吸引撬动社会资

本，从而实现财政资金“可放大、可循

环、可评估、可精准投向”的预期效果。

二是有利于助推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

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带动各方资本更多

地投向战略性、前瞻性产业，推动了资

源优化配置、产业转型升级和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特别是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引导基金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

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开辟了重

要渠道。三是发挥了连接中央和地方产

业基金的纽带作用。引导基金作为政府

出资的母基金，已经成为地方对接中央

各类产业基金的平台和桥梁，具有“市

场化程度高、管理规范”等优势，突破

了传统意义上支出预算分级列报的定

式，还有利于实现国家创新驱动、调整

结构的战略意图。

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和运行与政

府治理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密切相关，

涉及的环节多、矛盾多。下一步，重庆

将认真处理三个基本问题：一是顶层

设计和实际操作的关系。政府引导基金

作为一项开创性工作，需国家从法律定

位、体制架构、运作规则和风险管控等

方面给予规范，同时应把握好筹资的力

度，控制好推进的节奏，避免“一哄而

起”，相互效仿，脱离实际，从而形成风

险。二是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的关系。

重庆市的做法突出了市场运作的特征，

政府部门既要进一步“舍得”放权，又

要切实履行好产业规划、项目储备等方

面的职能。三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

关系。政府的出资主要着眼政策目标，

投资初创期企业特别是要向中小微企

业、现代特色效益农业倾斜，同时兼顾

成熟项目，提高投资收益，实现财政资

金保值增值，确保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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